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

厅字 〔2014〕10号
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 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入会申请书》和 《工会会员登记表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总工会,各全国产业工会,中共中央直属 机关工会联合会、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:

为了适应形势任务变化,加强会员会籍管理,更好地为会 员服务,现将修改后的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入会申请书》和《工会 会员登记表》印发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

2014年4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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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全国总工会 入会申请书

我自愿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,遵守工会章程,执行工会 决议,积极参加工会活动,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。

申请人:    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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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会 会 员 登 记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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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全国总工会  制


　抄送: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会


　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
2014年4月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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